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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股份”）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由董事魏庆辉先生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以

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 16 时在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政府

办公楼 17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魏庆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决定选

举魏庆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魏庆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决定选

举赵红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赵红云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四个

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1、战略委员会：魏庆辉先生（主任委员）、何国辉先生、刘宇波先生 

2、审计委员会：洪瑛女士（主任委员）、徐卫东先生、冯现伟先生 

3、提名委员会：徐卫东先生（主任委员）、涂成洲先生、张又文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涂成洲先生（主任委员）、徐卫东先生、赵红云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魏庆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魏庆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赵红云先生、何国辉先生、冯现伟先生、张汉鸿先生、

徐海滨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赵红云先生、何国辉先生、冯现伟先生、张汉鸿先生、徐海滨女士简历

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赵红云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赵红云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文聪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文聪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俞磊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俞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6 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 

1、魏庆辉先生： 

魏庆辉先生，男，汉族，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洛阳市

伊川县人，中共党员，中级会计职称，研究生学历。1994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

洛阳豫港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洛阳伊川龙泉坑口自备发电有限公司、洛阳龙鼎铝

业有限公司、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具备丰富的财务、金融以及企业管理的经验。目前担任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河洛天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城融和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魏庆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何国辉先生： 

何国辉先生，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

历，工商管理专业。2003 年至 2006 年任湖南益阳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07 年至 2014 年任深圳联创基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至 2016

年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负责资本市场业务，2016 年至 2019 年担任深圳

新三板服务中心总经理。 

何国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刘宇波先生： 

刘宇波先生，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给排水及环境工程专业。1992 年 11 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洛阳市政工程公司二分



公司、洛阳市政工程公司吉利分公司、洛阳市政工程公司技质科、洛阳市政工程

公司、洛阳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

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目前在洛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职务，分管法务、物业开发等工作。 

刘宇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张又文女士 

张又文女士，女，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有中国香港永久居留权。2011

年毕业于香港树仁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英国

格林威治大学获得国际商务硕士研究生学位。张又文女士 2013 年至 2015 年就职

于香港元盛行贸易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 年至 2016 年在化工原材料贸易领域投

资创业，2016 年就职于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投资银行部担任项目经理，2018 年 1

月担任英飞尼迪集团分析师，2019 年 5 月在苏州嘉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职行

政经理。 

张又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副总经理张

汉鸿先生的女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赵红云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赵红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 2 月出生，中共

党员，本科学历，2010 年毕业于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1997

年 6 月至 2002 年 6 月，任职于中外运吉林省分公司财务部，2002 年 6月至 2007

年 6 月担任长春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保障部经理，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6月担

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部经理，2011 年 6月至 2013 年 6月担任长影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成员、董事会成员、长影老区工程现场总指挥，

2013 年 6月至 2015 年 6月担任长影旧址博物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6月至

2015 年 12 月担任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2017 年 4



月至今任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赵红云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无在外兼职情况，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作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6、冯现伟（职工代表董事） 

冯现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 11 月出生，大专

学历，中共党员，1994 年 6 月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会计专业。1993 年 12月—

2009 年 5 月，先后任洛阳豫港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任伊川电力集团

总公司何庄煤矿财务经营部部长；2009 年 5月—2013 年 12月，先后任洛阳豫港

龙泉铝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任伊川龙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任伊

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陕县恒康铝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 年

12月— 2017 年 7月，任中共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部委员会书记、

董事、总经理助理；2017 年 7 月—2018 年 10 月，先后任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物业经营部部长、规划发展部部长，兼任中共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委员会第二党支部书记；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任伊川国志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9 年 10 月至今在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 

冯现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无在外兼职情况，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作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1、洪瑛女士 

洪瑛女士，女，满族，195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

从事财务会计行业拥有整五十余年工作的经验，并执业会计师四十年从业经历，

曾任国际 GTCPA 中国 JV 事务所董事长十八年之久。 洪女士亦有中囯资深执业

会计师(FCPA)和高级会计师专业资质/职称，同时拥有澳洲资深执业会计师资格

(FCPA)及香港会计师公会国际会员资格(IACPA)，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附属会



员，美国 SEC/PCAOB 注册会员。 

洪瑛女士曾担任原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助理；原中外合作中京富会计师

事务所董事长(GTBCPA)；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届独立董事；青岛海尔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七届独立董事。 

洪瑛女士现担任富勤国际集团董事长；富勤国际(亚太)有限公司董事长；龙

江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富勤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富勤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法人代表/主任会计师；北京富

勤国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 

洪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徐卫东先生 

徐卫东先生，男，中国国籍，1959 年 4 月 7 日生，党员，1996 年 8 月至 2001 

年 6 月于吉林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证书 ，1982 年 

3 月至今任职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师，教授职称。 

期间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委员，中国国

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拍卖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法律委

员会委员，吉林省委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长春市人

民政府法律顾问，长春仲裁委员会委员兼仲裁员，吉林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

吉林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吉林省企业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

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徐卫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涂成洲先生 

涂成洲先生，男，1968 年 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经济法学士学位，湖南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曾先后任江

西金溪税务局干部、深圳华强集团科长、广东维科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东金

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大成

（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硕士实务指导

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校外导师，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002419）独立董事、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876）独立董事、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创富港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从事法律工作二十余年，资深律师，拥有丰富的律师从业经验，擅长资本与

证券市场类、公司综合法律事务类、投融资类、并购重组类法律业务。主要为客

户提供企业挂牌上市、资产交易、投融资、并购重组、私募股权、公司综合法律

事务类、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涂成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高级管理人员 

1、魏庆辉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2、赵红云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3、何国辉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4、冯现伟先生：简历参见“董事简历”； 

5、张汉鸿先生 

张汉鸿，男，1964 年 7 月 2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

大学 EMBA。1988 年至 1992 年就职于辽源市汽车电器厂，任技术员；1992 年

至 1998 年任辽源市真空电镀厂副厂长；1998 年至 2001 年任辽源市轻工材料厂

厂长；2001 年至 2004 年任辽源市鸿图变性淀粉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5

年至今任公司全资子公司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汉鸿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3,775,199股，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



与公司董事张又文女士为父女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徐海滨女士 

徐海滨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出生，大专学历，

行政管理专业。1998 年至 2001 年任职于坦桑尼亚中达医院；2002 年至 2003 年

从事个体经营；2004 年至 2011 年担任吉林恒坤总经理。2006 年至今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 4 月兼任财务负责人。目前兼任长春星熠光电产品有限

公司监事。 

徐海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徐海江先生为

姐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文聪先生 

文聪先生，男，198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

毕业于长春税务学院注册会计专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06 年 2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天健信德会计事务所项目经理；2007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职于

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水务集团深圳代表处，先后外派至上海、深圳、广州等项目公

司任财务总监；2011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深圳市格家美居网络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兼董秘；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职于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并先后委派至深圳市车厘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深港机动车驾驶培

训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深圳前海移联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 年 12 月入职金冠股份，目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文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证券事务代表 

1、俞磊先生 

俞磊先生，男，199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

学历，资产评估硕士。曾任职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99）

证券部、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389)董事会办公室。2019

年 4 月入职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俞磊先生已于 2016 年 6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俞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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